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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报名

外事部门发布项目通知

学生向所在学院报名

学院初审并确定推荐人选，报送外事部门

外事部门组织学生参加心理测试及面试

人员选拔

外事部门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教务处 各学院（抽选2人）

外事部门公示拟选派名单

国家、省公派项目 学校组织赴国外及港澳地区项目 学校组织赴台湾地区项目

外事部门向上级有关部
门报送材料

上级有关部门发布录取通知

外事部门向省教育厅
报备

外事部门向省教育厅、
省台办报送材料

省教育厅、省台办审批，签发
任务批件

人员审核/项目审批


